清河县审计局
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2025年，县审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县法治建设的工作部署，全面推进审计机关法治政府建设，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强化依法行政、依法审计。现将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如下：
1、 主要举措与成效
（一）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
审计局坚持运用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经常性组织开展法治教育，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列入局党组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支部党员大会的重要议程，引导审计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局普法工作，着力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局化传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审计工作的能力。
（二）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审委会、省委、市委和县委审委会会议及各级审计机关工作精神及部署，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执行审计工作流程，严格履行五级审核把关制度，强化制约监督，规范权力运行，持续加强审计全过程廉政监督，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落实审计“八不准”工作纪律，确保审计工作始终在监督下运行，在法律轨道上推进，坚持依法审计、文明审计、廉洁审计。2025年，县审计局紧紧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审计监督，聚焦主责主业，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共完成预算执行、财政收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等审计项目24个，有效发挥了审计在推动政策落地、维护经济安全、规范权力运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认真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相关要求，严格履行告知程序，依法履行审计监督，对审计法赋予的审计监督职权职责开展全面梳理，完善了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和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并及时对外公示。严格规范审计执法程序，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决策，进一步规范审计项目的准备、实施和终结等环节审计程序，夯实审计质量，防范审计风险。严格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强化审计现场管理，加强审计项目全流程全链条质量管控，夯实审计质量，防范审计风险。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专设了审理法规股，2名法制审核人员已通过行政执法监督考试，加强了审计项目复核审理，保证了法制审核工作有机构承担、有专人负责，确保了审计项目质量和成效得到最大的发挥。
（四）强化法治宣传教育
压紧压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结合审计进点、现场实施、整改督查等环节，向被审计单位宣传审计法律法规，增强审计透明度和公信力。将法治学习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通过专题讲座、业务培训、案例研讨等形式，组织全局审计干部深入学习宪法、民法典、审计法律法规等，不断提高依宪依法依规履职能力。
 二、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局党组书记切实履行审计机关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汇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严格依法依规决策，严格规范审计执法行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带领审计干部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三、亮点工作
[bookmark: _GoBack]县审计局创新审计方式方法，依托大数据审计模式，建立审计数据分析团队，着重分析审计工作中的典型问题，提升了审计工作效率。创新法治宣传方式方法，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全年向省市级审计内部刊物、各大网站发表审计宣传文章，共计11篇。
四、存在问题与不足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领会不够深刻透彻，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仍有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审计发现问题研究不够到位，参谋助手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二是审计监督距离审深审透还有差距，审计质量水平还需不断提升。三是审计干部队伍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与新时代审计工作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五、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县审计局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审计主责主业，紧盯重要领域、重要事项、关键节点依法实施审计监督，科学规范审计执法行为，加强审计现场管理，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做深做实研究型审计，强化审计质量控制，全面提升审计工作质效，扎实推进审计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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